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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職業傷病診治暨個案討論研習會(南區場) 

 

一、活動簡介： 

為宣導職災勞工之相關權益並提供職業傷病診治服務，爰辦理本宣導會。

本課程授課對象為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、護理人員及相關人員；職業傷

病診治專責醫院及相關網絡機構之職業醫學科臨床醫師、臨場服務醫師及相

關醫事人員；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等，藉由主題式課程與實務案例分

享，以提升對於職業傷病預防、職場霸凌與不法侵害防治、職災勞工復配工

實務及風險評估等相關知識，同時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傷病防治與職災勞

工照護等工作，進而達成跨專業資源整合，保障勞工工作安全與權益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

三、執行單位：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(勞動部

認可職業傷病診治暨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)  

四、參加對象：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、護理人員及相關人員；職業傷病診治

專責醫院及相關網絡機構之職業醫學科臨床醫師、臨場服務醫師及相關醫事

人員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等。 

五、辦理時間、地點及人數： 

日期 時間 辦理地點 報名人數 

115/3/12(四) 08:30-17:30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3樓3A03  

(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569號) 

100人 

註：自受理報名日起至額滿為止或活動前三天截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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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議程： 

時間 課程 講師 

08:30-08:50 報到 

08:50-09:00 長官/來賓致詞 

09:00-11:00 

(120分鐘) 

職災勞工復配工中的職場風險評

估應用及經驗分享 

羅杰晟 專員 

新鈺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環安室 

11:00-11:10 休息時間 

11:10~12:10 

(60分鐘) 
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場霸凌新章-1 

吳偉涵 主任 

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職業醫學中心 

12:10-13:20 午餐/休息時間 

13:20-14:20 

(60分鐘) 
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場霸凌新章-2 

吳偉涵 主任 

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職業醫學中心 

14:20-14:40 休息時間 

14:40-16:40 

(120分鐘) 
職業病診斷暨案例分享 

宋易庭 副主任 

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巡迴體檢中心 

16:40-17:00 休息時間 

17:00-17:30 

(30分鐘) 
綜合討論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職業醫學中心 

備註：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保有場地、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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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報名方式： 

1. 本次為免費課程，一律採網路報名(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qKlnE3)。報

名時間自公布日起活動前3日止或報名額滿截止，當天不受理現場報名。 

2. 報名成功者若因故無法參加，請務必於活動前3日以電話向該場次之執行單

位取消報名，俾利通知其他候補者參加。 

3. 如有報名相關問題，請逕洽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職業傷病服

務處，電話：02-2278-6060#2212 郭先生及#2211翁小姐。 

4. 如有活動相關問題，請洽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職業醫學中心聯絡人張小

姐，05-2756000分機3317、3318，電子信箱：omc33173318@gmail.com。 

八、活動相關注意事項： 

1. 本研習完全免費，原則上由報名系統以 E-mail 自動寄發確認信件，執行單

位原則上將於研習前以 E-mail 方式通知上課訊息，報名時請留下有效之電

子郵件信箱。 

2. 全程參與本研習各該場次之人員，於研習活動結束後，依各參加人員之身

分屬性，分別登錄相關時數，相關時數依認證單位核給時數為準，並於報

名時確認申請之時數類型，本研習結束後不再補發登記： 

(1)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、護理及相關人員：依勞工健康保護規

則第8條及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護與相關人員之訓練機構認可及管

理作業要點規定，於「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系統」登

錄時數6小時，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約20日後至上開系統(查詢網

址：https://etms.osha.gov.tw/)確認時數，現場不另發給證明。 

(2)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：將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，於

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驗資訊網」登錄教育訓練時數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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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(職業安全管理師、職業衛生管理師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)，

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約20日後至上開系統(查詢網址：

https://trains.osha.gov.tw/Default.aspx)確認時數，現場不另發給證

明。 

(3) 醫事人員：依「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」規定，向衛生

福利部申請家醫科、內科及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分積分，時數依認

證單位核給時數為準。 

3. 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，活動結束後簽退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

簽。未簽到、遲到或早退 15 分鐘以上者，不得予以採認上開時數(學分)。 

4. 如遇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(如颱風、地震)，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各直

轄市、縣 (市)政府相關作業規定為主。 

5. 響應環保政策，會場不提供紙杯，敬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。 

九、 交通資訊：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3樓3A03會議室 

地址：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569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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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 自行開車 

 

 大眾運輸 

 

 

 

 

 

 


